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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租赁协议 
 

甲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乙方：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合作内容 

1、甲方前期就多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规模、条件等各项内容考量，现选定乙

方作为合作方，向乙方租赁以下医疗设备（下称“标的设备”），以便甲方开展相

应的医疗业务，设备详细配置如下：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租赁金额 

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迈瑞 BC-5310CRP 10 台 50000 元/年 

2、乙方需保证其提供的设备符合国家有关医疗设备的各项规定，并提供有

效三证（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设备经营许可证、厂方授权证等）。 

3、租赁费用按上述表格中的租赁金额计算，不足一年的根据实际使用时间

计算费用。租赁费用支付时间为协议到期前一个月。 

4、租赁期间，未经乙方同意，甲方无权处置、抵押或通过其他方式使第三

方占有、使用或在标的设备上设置其他第三方权益。因甲方违反本条款约定，非

法处置、抵押、变卖标的设备的，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收回上述设备。  

二、设备的使用及维护 

1、合作期限内，甲方有权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方式及用途使用标的设备，并

应当在使用过程中对标的设备尽合理的保护义务；如因甲方人为因素导致标的设

备发生非正常毁损或者设备丢失的，甲方应按设备的市场价格赔偿乙方。  

2、乙方应派专业技术人员免费为甲方相关人员提供标的设备的正确使用、

预防性维护等相关操作培训，使甲方相关人员能熟练掌握标的设备的使用程序、

常规故障的排除、预防性维护等，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3、乙方负责标的设备的全部保修、维修、计量、检测等费用。如因设备故

障无法正常使用，乙方应提供相同品牌、规格型号的备用机，保证甲方正常开展

工作。协议期内如因设备质量问题而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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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货及验收 

1、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将标的设备交付至甲方指定地点。

运费由乙方承担。甲方应当在设备到达之日组织相关人员对标的设备予以验收确

认，并签字确认交付。如甲方拒绝全部或部分验收标的设备及签署确认交付的，

双方应当在随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友好协商处理；如不能达成一致的，乙方应当将

甲方不予验收的标的设备收回。 

2、如需对标的设备进行安装调试的，乙方应在设备交付之日起 5 个工作日

内完成安装调试。甲方应在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的 3 个工作日内进行质量验收。

验收合格的，由甲方签署装机验收维修确认单。 

四、其他条款 

1、随着医院业务量的发展，此标的设备无法满足甲方实际使用需求，必须

升级设备的，乙方将立即升级设备，并承担相应费用。 

2、若因政策因素或甲方制度变动甲方单方面终止该协议（除不可抗力外），

乙方可收回此标的设备，设备租金按实际租用时间协商支付。 

3、协议期内因设备质量问题导致的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可协助处理。 

4、甲方在协议到期后，应及时将设备返还给乙方，乙方也应主动联系并及

时撤走设备，如因乙方到期不主动撤走设备而发生设备损坏，甲方不承担责任。 

五、合作期限 

协议有效期自 2018 年 04 月 12 日起至 2021 年 03 月 25 日止。合作期满前一

个月内，由双方协商是否中止或续约事宜。 

六、保密条款 

本协议及根据本协议而产生和交付的所有资料及文件均应严格保密，未经另

一方书面许可，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擅自使用、修改、复制或向第三方展示

本协议及根据本协议而产生和交付的相关资料及文件，也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将

相关资料及文件用于本协议以外的目的，但若为实施本协议而向各自关联机构及

根据法院、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或任何证券交易所规定的要求而进行的披露除

外。 

七、管辖条款 

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

致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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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的附件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持二份，乙方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乙方：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盛路 3333 号               地址：杭州市古墩路 673 号瑞博国 

际 A 座 312 
 
法人代表（或代理人）：                 法人代表（或代理人）： 
使用科室负责人： 
日期：2018 年 04 月 12 日                  日期：2018 年 04 月 12 日 

 


